[bookmark: _GoBack]附件一：第十三届中国上市公司董事会“金圆桌奖”评选办法
一、入围条件
公司奖入围条件：
1.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市满一年。
2.公司治理规范、有效，股东回报良好。
3.公司最近一年无重大的负面事件。

个人奖入围条件：
1.个人所在公司，在A股市场上市满一年，公司治理规范、有效。
2.个人担任现职满两年；2017年至今没有违规记录，或其他重大的负面事件。

二、奖项设置
1.公司奖：□最佳董事会  □优秀董事会    □董事会价值创造奖  □董事会绿色治理奖  □董事会治理特别贡献奖
2.个人奖：□企业家精神奖  □最具战略眼光董事长  □最具领导力CEO  □最具影响力独立董事  □最具创新力董秘  □“金圆桌奖”功勋人物  

三、评选指标
    公司奖：评选涉及董事会结构、董事会行为、董事会激励、董事会对股东利益的尽责、社会责任指标。具体包括：
    1. 董事会结构指标：反映董事会规模、机构设置和独立董事比重等情况。
    2. 董事会行为指标：反映董事会活动、独立董事勤勉尽职、信息披露情况。
    3. 董事会激励指标：反映董事会和高管人员报酬对公司业绩的影响效果。
    4. 董事会对股东利益的尽责指标：公司业绩、股东回报情况。
    5. 社会责任指标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。

个人奖：评选涉及公司治理情况、个人履职、社会评价。其中：
企业家精神奖：富有企业家精神的上市公司领导人，企业竞争力突出，行业地位领先，长期业绩优异，有独到的企业经营思想。 
最具战略眼光董事长：拥有过人的战略洞察与远见，引领企业实现可持续增长，具备较高社会威望。
最具领导力CEO：对董事会负责，以卓越的领导力带领团队，实现董事会制定的绩效目标。
最具影响力独立董事：履职具有独立性与专业能力，为公司价值最大化勤勉尽责，获得较高社会评价。
最具创新力董秘：在协助治理、信息披露、IR管理等方面勇于创新、积极实践，取得较好效果。
功勋人物：累计三次获得最具战略眼光董事长、最具影响力独立董事、最具创新力董秘等个人奖项。

四、评奖流程
    1.申报  2017年12月1日-12月13日
    上市公司向第十三届中国上市公司董事会“金圆桌奖”评委会申报；或由中国上市公司协会/地方上市公司协会推荐后，向评委会申报。
    2.调研  2017年12月1日-12月20日
    第十三届中国上市公司董事会“金圆桌奖”评委会，对申报企业进行调研，了解、核实企业情况。
    3.初选   2017年12月18日-12月24日
    第十三届中国上市公司董事会“金圆桌奖”评委会初评后，遴选出入围名单，由《董事会》杂志发布。
    4.投票 2017年12月25日-2018年1月7日
    入围名单在指定媒体平台披露，进行公众投票。
    5.颁奖  2018年1月19-21日
    最终获奖名单揭晓。其中，评委会的投票占70%权重；公众投票占30%权重。

